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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車企業於內地的累計同比銷量錄得增長，且在汽車業市場的

滲透率持續上升，反映新能源汽車需求增長。同時，近日生產新能源

汽車的原料價格回落，有利內地新能源汽車企業盈利，加上內地政府

推出政策支持新能源汽車銷售，並積極開拓新能源汽車海外市場，內

地新能源汽車行業迎來發展機遇。

新能源汽車於內地市場滲透率進一步上升

據內地著名汽車數據統計機構中國乘用車市場信息聯席會估計，內地

8 月份的乘用車零售銷量達 185 萬輛，按月增 4.7%。當中新能源汽

車零售 70 萬輛左右，按月增 9.2%，按年增長超過三成，而新能源汽

車銷售佔總汽車銷售的滲透率，預料將由今年年初約 25%升至 8 月的

37.8%，反映新能源汽車銷售在整體汽車行業的佔比逐步提升，內地

新能源汽車行業的前景值得看好。

新能源汽車生產成本下降

鋰及人造石墨是製造新能源汽車的主要原料，據資源信息服務商《國

每週熱點

多項利好因素驅動內地新能源汽車業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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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能源網》資料，碳酸鋰價格在期貨市場已由今年 6 月中最高 32 萬

元人民幣/噸，降至近期 18.3 萬元人民幣/噸。人造石墨方面，據另一

大宗商品資訊網站《隆眾資訊》提供，人造石墨價格由今年初 5 萬元

人民幣/噸，跌至 7 月初的 3.4 萬元人民幣/噸。隨著鋰及人造石墨的

價格持續下跌，有利促使新能源汽車生產商的成本下降。

內地續有利好政策支持新能源汽車銷售

內地積極推動消費帶動經濟增長，其中包括鼓勵汽車銷售。中國商務

部、中國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改委）及國家金融監督總局於 8 月 21

日發布指導意見，當中提出推動金融機構與商貿流通企業展開合作，

合理增加對消費者購買汽車的消費信貸支持。中國商務部等 9 部門亦

印發《縣域商業三年行動計劃（2023-2025 年）》，繼續支持新能源汽

車下鄉。國家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宣布優化車輛登記程序，及發改委通

知各地區不得新增汽車限購措施。綜合以上因素，內地對提振汽車消

費下了很大決心，預料有利新能源汽車行業。

內地積極拓展新能源汽車出口

據《人民日報》（海外版）引述中國汽車工業協會資料，內地今年 7

月新能源汽車出口 10.1 萬輛，環比及同比分別升 29.5%及 87%。今

年首七個月，內地新能源汽車出口 63.6 萬輛，同比急升 1.5 倍。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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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統計機構頭豹研究院估計，內地新能源汽車銷售規模到 2027 年將

達到 430 億美元，當中歐洲是內地新能源汽車最大的銷售市場。內地

與紐西蘭今年 6 月共同主持召開中新經貿聯委會時，提及雙方將共同

擴大在新能源汽車領域的合作，預料或有助內地新能源汽車生產商開

拓海外市場。

總結

內地對新能源汽車的需求持續增長的同時，生產成本亦受惠於原材料

價格下跌。此外，內地推出不同措施以支持新能源汽車消費，並積極

開拓新能源汽車出口市場。以上不同因素均有助推動內地新能源汽車

行業發展。

資料來源：中國乘用車市場信息聯席會、國際能源網、隆眾資訊、中

國商務部、中國發改委、國家金融監督總局、中國商務部、國家公安

部交通管理局、人民日報（海外版）、中國汽車工業協會、頭豹研究院

——中國工商銀行(亞洲)證券業務部分析員葉澤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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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的高級職員、董事及僱員可能會持有本文件所述全部或任何該等證券或任何財務權益，包括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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